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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18〕第 95 号 

 

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你公司于 2018年 5月 8日午间披露了《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关

于全资子公司获得<海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>的提示性公告》，

称你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罗牛山国际马术俱乐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罗牛山马术”）的“海南国际赛马娱乐文化小镇”项目已获得《海南

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》。公告显示，该项目的总投资额约为 287.80

亿元，拟于 2018年开工，2020年完成。对此，你公司称“本项目具

体实施需经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进行。公司将根据

事项进展情况，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”

公告披露后，你公司股价涨停。 

此外，你公司于 2018年 4月 17日披露《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关

于签署<战略合作意向协议>的公告》，称罗牛山马术拟与广州一马赛

马有限公司合作，开展海南省海口市罗牛山国际马文化产业园项目，

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，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，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如下事项做出说明： 

1．你公司在公告中称，该项目的总投资额约为 287.80亿元，拟

于 2018年开工，2020年完成。但根据你公司披露的 2018年一季度

报告，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，你公司总资产仅为 64.81亿元，净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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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仅为 39.78亿元，货币资金仅为 5.9亿元，且存在重要在建工程需

要后续投入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该项目大额投资的资金来源以及项目

在 3年内完成的可行性，公司对重大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具体情况

以及相关内控是否存在重大缺陷，公司公告中对相关风险的揭示是否

准确、完整、充分到位，是否不存在误导性陈述。 

2．请结合该项目获得政府备案的时间以及你公司具体获悉或者

理应知悉相关备案证明的时间，说明公司对该项目获得备案证明的披

露是否及时。 

3．请说明你公司对于“海南国际赛马娱乐文化小镇”项目的内

部决策程序及进程情况，是否符合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中

关于重大投资的内部控制的相关规定。 

4．请你公司说明并补充披露 4月 17日首次披露签署合作意向协

议后的相关进展情况。 

5．请详细说明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。如有，请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6．请提供涉及上述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，并对相关内幕

信息知情人的股票交易情况进行自查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8年 5月 9日前将上述核实情况书面回复我部，

并对相关信息进行补充披露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

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公平、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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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管理部 

2018年 5月 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